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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人的民主價值取向
—— 對澳門民主政治發展的啟示

余 振 *

　　甚麼是民主？在澳門人的眼中，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呢？自1 91 9年的五

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嚮往追求西方式的民主，經過1 989年的“六

四事件”的衝擊，在香港和澳門幾乎每一社會階層的人都要求和希望1 997或1 999

年後實行民主政制。不過，筆者與澳門大學兩位同事於1 991 年進行一項入戶訪問

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的民主觀念與西方的觀念並不一樣，當被問及怎樣才算是一

個民主政府，最多人回答的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1 。第二個

最多人選擇的答案是一個給予其人民言論自由的政府。最少人選擇的答案( 3%的

被訪者) 是一個“按三權分立原則組成”的政府。而且，只有不足一成的被訪者認

識到一個民主政府應是由人民選出來的。這個被普遍認為是西方民主政制不可或缺

的要素——民選政府，似乎並未在澳門市民中獲得應有的重視。另方面，竟然有接

近四成的被訪者不知民主為何物，回答不出一項民主政制的要素。

　　正如著名政治學家羅拔特·道爾( Rober t  Dahl ) 所指出2 ，時下全世界所有國

家都以民主或民主政治為風尚( 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亦舉出“社會主義式的民主”的

旗號) ，但部分由於民主的理念源遠流長，幾千年前已經發源於古羅馬城邦，再經

後世不斷的修改和實踐，所以對民主政治的定義莫衷一是，並存在不同的民主政制

模式3 。西方的自由民主( l iberal democracy ) 理念一般包含三個主要原則：經自由

選舉產生政治代表、權力制衡和可以自由議政和參政。一些政治學家認為民主的核

心原則是由“人民當家作主”( rul e of the people ) 4。但怎樣落實“人民當家作

主”，就牽涉到民主政制的運作尤其是決策的程序和實質內容。西方學者提出的

*香港浸會大學導師

1 . 見余振、劉伯龍、吳德榮著，《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澳門：澳門基金會，1 993年1 2月) ，第

36－37頁。

2. Rob er t A.Dahl , Democracy and  It s  Cr i ti c s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 l e  Uni ver s i t y  Pres s , 1989) , p. 2。

3. 見David Held ,Model s  of  Democracy  (S tand fo rd : S tand ford  Univer s i t y  P ress , 1987) 。

4. Michael  Saward ,“Democra t ic  T heory and Ind ices  of  Democra ti za ti on ”, in  Davi d  Beetham(ed. ) , Def in ing

  amd Measuring Democracy  (London /  T hous and Oaks /  New Delh i :  Sage  Publ i ca ti on s , 1994) , p. 6。

929



“回應規律”（responsive rul e）定義強調政府的行為應以民意為依歸5 。換言之，

當代西方的民主觀念除了強調民主的手段和程序外，亦同時注重民主政治的內涵和

結果。根據我們於90年代初進行的調查顯示，澳門市民較注重民主的結果，而相

對忽略了民主的手段和程序。

到90年代最後的一年及澳門“九九”回歸中國之前夕，澳門人對民主政治的

了解有沒有發生變化呢？根據《澳門基本法》，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實行“一國
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門人有沒有作好心理上的準備，有沒有

能力落實基本法所賦予的政治權利呢？

理論框架

為了進一步了解澳門人的政治心理素質，尤其是對民主政制的認知，筆者於

1 999年1 月間進行一項電話訪問調查。在理論框架上，為了加強調查結果的可比

較性，我們採取了台灣大學胡佛教授對政治體系中的權力規範和關係的概念6。胡

佛教授於70和80年代，致力於台灣政治文化的實證研究。他一方面接受美國政治

學家阿爾蒙德（Gabr iel A ．Almond）和弗巴（Sidney Verba）所發展的有關政治文化

的理論架構 7 ，如運用政治系統的理論作為架構的基礎，以及採用文化人類學的心

理取向以界定文化等；另方面又別闢蹊徑，認為政治文化的理論架構，應以權力的

心理取向為中心概念。根據胡佛，一個政治體系中的權力關係結構和取向可分為下

面五類 8 ：

一、平等權取向：作為政治體系的組成分子，相互之間，在每一個政治層級，

應相對地處於怎樣的權力：平等，還是不平等？這是平等權與特權之間的選擇。

二、參政權取向：如組成權威機構的特殊權力身份者“為民所舉”，而所行使

的決策與執行權力復“為民所有”，則這些機構所設定的特殊身份及所行使的特殊

強制權力，不過來自權力所有者，即人民的授與或委託。這樣的權力關係重點

在“主權在民”，表現在成員的行為上則是政治權力或參政權的行使。

三、自由權取向：相對於權威機構的權力作用來說，成員個人的各種活動應否

具有自主的範圍，不受權威機構的干涉？換句話說：權威機構相對於成員的活動，

而在權力的行使上應否也具有某種範圍，不能超越？這些問題所牽涉到的權力關係

乃成為個人自由權的選擇。

四、多元政治取向：此是以組成政治體系中的成員組織的社團（包括政黨）相

對於權威機構，應否具有自主活動的範圍，所產生的權力關係。由此牽涉到的則是

社會自由權，或多元政治與極權之間的選擇。

5．同上，第1 3頁。

6．胡佛著，《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書局，1 998年1 月），第80－82頁。

7．Gabr ie l A ．A lmond and S idney Verba，The Ci v ic Cul ture （Pr i nceton，New Jers ey：Pr inc eton Un iv er s i t y

P ress，1 963）。

8．同註6。下面有關五類權力關係的描述，基本上是採用胡佛教授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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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衡權取向：在決策及執行的過程中，各權威機構在權力的行使上，應否

分立制衡？如司法應否獨立？立法權應否制衡行政權？軍隊及文官體系應否政治中

立？這些問題都牽涉到制衡權，或分權與集權之間的選擇。

研究方法

筆者於1 999年1 月進行一項電話問卷調查，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我們的調查

員成功訪問了496名澳門成年居民，成功率達60％。我們的調查樣本頗有代表

性：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分配比例都與實際澳門人口的比例相近。但60歲以

上老年人的比例略為偏低，主要是因為老年人的聽覺衰退，聽不清楚電話訪問員提

出的問題，所以很多老年人都沒法完成長達20分鐘的電話訪問9 。我們的樣本並

包括各行各業及不同社會階層、工資收入的人士。總的來說，我們的調查樣本頗有

代表性，調查結果的可信性很高。

民主政治價值取向的量表

我們參考了胡佛教授對五項權力價值取向的量表1 0 ，設計了適合澳門特殊政治

環境的民主政治價值取向量表，共得1 1 題，計：平等權取向2題、參政權取向3

題、自由權取向2題、多元政治取向2題、制衡權取向2題。各題內容如下（問題

是：您同意以下的說法嗎？）：

一、平等權取向

1．澳門的立法會議員，最好由有錢人出任。

2．無論怎麼說，女人仍以不參加政治為佳。

二、參政權取向

1．為了避免選舉的麻煩，澳門特區首長不如由中央政府直接委任。

2．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

3．一般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

三、自由權取向

1．對付嚴重的罪犯，政府應立即處罰，不必等法院審判。

2．如果對解決澳門社會問題有太多不同的意見，澳門的社會就會很亂。

9．有關民主政治價值取向的問題，只是今次電話調查的一部分，其餘的問題涉及澳門人的政治參

與及政治評價 、情感等態度取向

1 0．同註6，第1 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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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政治取向

1．在澳門這個小地方，如果社會團體太多，就會影響澳門的社會秩序。

2．如果澳門好像香港那麼多政黨，澳門的政治就會很混亂。

五、制衡權取向

1．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和牽制，就會影響政府的運作和效率。

2．對一件嚴重影響澳門治安的案件，法官在審案時，應接受政府行政當局的

意見 。

被訪者對上述的說法可回答很同意、同意、中立／無意見、不同意、很不同

意。“同意”或“很同意”為消極取向，顯示出被訪者的民主意識偏低；“不同

意”或“很不同意”為積極取向，顯示出被訪者有較高的民主意識。

調查結果

我們首先問被訪者：“你認為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我們採用開放式的

問題，被訪者可自由提出他們對民主政治的看法。我們的調查顯示，澳門市民對民

主政治理念的理解，與1 991年的調查相比，有明顯的變化。最多人認同的民主政

治要素是政府必須是由人民選出來的，其次才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

和一個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政府。澳門人對民選政府的重視是令人驚喜的，並且對

澳門未來政治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可能的解釋是，經歷過90年代三次立法會

（1 991 、1 992和1 996年）和市攻議會的選舉，澳門人認識到選舉的重要意義，形

成了一種新的選舉文化。

不過，應該指出，澳門人對民主政治的了解仍然不夠全面和欠缺深度。跟90

年代初的調查結果一樣，很少澳門人認識到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互相制衡

對民主政制運作的重要性。澳門市民似乎傾向接受由《澳門基本法》制定的以行政

為主導的政治制度．。

澳門市民對五類權力規範的取向，有積極的亦有消極的取向，清楚展示出澳門

人對民主政治的了解不夠全面和欠缺深度。表1 顯示，如果以50％為分水嶺，在

1 1項的權力規範指標，有8項呈現積極取向（即對所列題目表示“不同意”或“很

不同意”的比例超過50％），3項呈現中立或消極的取向（即表示“不同意”或

“很不同意”的比例少於50％）。但對五類權力的整體取向（即有關指標的平均

數），則只有平等權和參政權呈現較高的積極取向（超過60％），自由權、多元政

治和制衡權的積極取向都低於50％。

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市民較為關注民主政治運作中的平等和參政權利，

尤其是前者，這可能是受到西方人權觀念及婦女解放運動、提倡女權的影響。但我

國傳統文化也具有某些平等權的取向，如對種族、宗教少加歧視，在教育上“有教

無類”及在仕途上“布衣卿相”的傳統。這對平等權取向的高度共識，應有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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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傳統的“天視自我民視”的民本觀念，也可能有助於參政權共識的形成 11 。但最

重要的，還是澳門人本身的民主實踐經驗，尤其是經過90年代數次立法會和市政

議會的選舉，澳門市民逐漸形成一種有本地特色的選舉文化，普遍接受民主政治的

平等及參與權。

五類權力規範的積極取向＊（百分比）

表 1

一、平等權取向

1．澳門的立法會議員，最好由有錢人出任。 79．6

2．無論怎麼說，女人仍以不參加政治為佳。 84．2

二、參政權取向

1．為了避免選舉的麻煩，澳門特區首長不如由中央政府直接委任。 62．7

2．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 73．3

3．一般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 61．4

三、自由權取向

1．對付嚴重的罪犯，政府應立即處罰，不必等法院審判。 54．9

2．如果對解決澳門社會問題有太多不同的意見，澳門的社會就會很亂。 38．7

四、多元政治取向

1．在澳門這個小地方，如果社會團體太多，就會影響澳門的社會秩序。 51．1

2．如果澳門好像香港那麼多政黨，澳門的政治就會很混亂。 45．1

五、制衡權取向

1．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和牽制，就會影響政府的

運作和效率。 55．1

2．對一件嚴重影響澳門治安的案件，法官在審案時，應接受政府

行政當局的意見。 32．2

＊即對所列說法表示“不同意”或“很不同意”的被訪者比例。

1 1 ．同上，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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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澳門人普遍對個人自由權、社會自由權（或多元政治）和制衡

權，尤其是後者，認識不足。表1 顯示，只有38．7％的被訪者表示不同意或很不

同意“如果對解決澳門社會問題有太多不同意見，澳門社會就會很亂”這個說

法；同時間，也只有45．1 ％的被訪者反對“如果澳門好像香港那麼多政黨，澳

門的政治就會很亂。”看來傳統文化對“亂”的恐懼感仍然深深的影響着澳門市

民，而中國方面和本地的親中傳統社團刻意強調“平穩過度”，加上社會治安惡

劣，也有助於形成澳門人普遍怕“亂”的心態。這種對社會上不同意見和對政黨

政治的抗拒心理，很不利於澳門政治的健康發展。

更令人憂慮的是，澳門人對司法獨立的重要性似乎認識不足：只有32．2％

的被訪者不同意或很不同意“對一件嚴重影響澳門治安的案件，法官在審案

時，應接受政府行政當局的意見”；而37．3％表示同意或很同意上述說法。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互相制衡，尤其是司法獨立，是西方民主政制不可

或缺的重要元素，而澳門人對制衡權缺乏高度的積極取向，很不利於澳門的民

主 化 。

胡佛教授於1 986年在台灣全省進行一項調查，經過隨機抽樣，成功訪問了

1438名具公民權的台灣民眾，成功率達97．55％12 。胡佛的調查結果顯示，80年

代台灣人對平等權和參政權形成高度的積極取向共識，在比例上比現今澳門人對

該兩類權力規範的積極取向度，還要高出接近20個百分點（見表2）13 。令人感

到興趣的是，跟澳門人一樣，80年代的台灣公民對自由權和多元化政治缺乏高

度共識：只有55．9％和43．1 ％分別對自由權和多元政治採取積極取向（見表

2）。但與澳門人不同的是，超過七成的台灣人對制衡權採取積極態度，這可能

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行“五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憲

法，台灣人接受了權力分立和制衡的政制。而澳門人因長期受到北京方面對西方

三權分立政制的抵制及強調只有“行政主導”才適合澳門特區政府的影響，對民

主政治運作中不可缺少的權力制衡缺乏應有的認識。

總的來說，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受到澳門的政治氛圍的影響，90年代澳

門人的民主意識略遜於80年代的台灣人。事實上，我們於1 991 和1 999年進行

的調查結果都顯示，超過六成的澳門人只渴望有一個能夠改善他們生活質素的

“好政府”，政府是否民主不重要。值得安慰的是，在94％的澳門人心中，民

主政治是理想的政治制度，而75．2％認為澳門適合實行民主政治。部分被訪者

指出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大勢所趨，而澳門社會漸趨多元化，很切合民主政治

的實施。換言之，澳門人對民主政治的了解雖然不夠全面和欠缺深度，他們還是

認同和嚮往民主政制的。

1 2．同上，第1 07－1 08頁。

1 3．嚴格來說，由於澳門和台灣的調查研究所採用的問題並不完全相同，將兩地的調查結果比較可

能出現誤差。因此以下的比較分析只可作為參考之用，未可作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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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澳門和台灣人對五類權力規範的積極取向（百分比）

表 2

背景因素

我們1 991 和1 999年的調查結果都顯示，當代澳門女性，除了因為工作忙碌

（除工作外，還要負起傳統的照顧家庭及孩子的責任），很少時間好像男人一樣，

悠閒的看看報或看電視新聞報導之外，在對政治系統及政治參與的態度取向上，與

男性基本上沒有分別。大多數澳門婦女對政治參與都抱有積極、肯定的態度：大部

分的女性被訪者不同意“一般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同意一個“好市民有

義務在選舉中投票”，並且認為一個人“對於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在對

五類權力規範的態度取向上也與男性沒有顯著的分別。很明顯，澳門的女性已經不

是傳統中國社會的被動的和任人支配的角色。她們希望在澳門的公共事務決策過程

中，有婦女的聲音和參與。

“代溝”差不多存在所有的現代社會中，尤其在一個如澳門般急速發展中的社

會，更在所難免。很自然，我們有理由相信，澳門的年青人政治文化與中老年人的

政治文化是有所分別的。1 991 年的調查結果也反映出年紀較大的人傾向於保守，

並且希望維持現狀；而年青人普遍對現狀不滿，傾向於改革。年青人一般較中老年

人，對當時政府的施政或政策、工作效率和公務員的工作態度，更加不滿及持批判

態度。從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年青人眼中老年人的最重要分別在他們對政治參與

的態度。年青人普遍傾向於積極參與：71．4％的1 8－1 9年齡組別和62．3％的20－29

年齡組別不同意或很不同意“一般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這說法，相對來

說，只有47．1％的50－59年齡組別和30．8％的60以上年齡組別不接受這種說法。

但是，很有趣，1 999年的電話訪問結果顯示，無論在對政治的情感或評價取向

上，年青人與中老年人的分別不大。中老年人與年青人一樣，都普遍對現狀不滿，

對澳葡夕陽政府的施政或政策都持不滿及批判態度。更重要的是，與90年代初不同

的是，中老年人跟年青人一樣，都傾向於積極參與政治。可能的解釋是，經過90年

代數次的立法會和市政議會的選舉，澳門人不論年齡，都接受了新的選舉文化。對

五類權力規範的態度取向上，不同年齡組別的被訪者之間也沒有顯著的分別。

很多學者都指出教育程度與政治發展的正面關係及其對政治參與所起的積極作

用，我們的1 991 及1 999年的調查研究亦支持上述的看法。很自然地，教育程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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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對公共和政府事務的認識較深，他們對政府的表現亦因此多持批判態度。更重

要的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在對五類權力規範的取向上更傾向於採取積極的取向：

96．4％的擁有大專／大學學位的被訪者不同意或很不同意“無論怎麼說，女人仍以

不參加政治為佳”，比小學或以下程度的被訪者高出20個百分點；81．88％的前者

不同意或很不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比後

者高出30個百分點；72％的前者不同意或很不同意“對付嚴重的罪犯，政府應立

即處罰，不必法院審判”，比後者高出20個百分點；64％的前者不同意或很不同

意“在澳門這個小地方，如果社會團體太多，就會影響澳門的社會秩序”，比後者

高出30個百分點；最後，52．4％的大專／大學畢業生不同意或很不同意“對一件

嚴重影響治安的案件，法官在審案時，應接受政府行政當局的意見”，比小學或以

下程度者高出30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對制衡權外，超過六成的受過高等教育的被訪者對平等

權、參政權、自由權和多元政治都採取積極的取向，並且以20至30多個百分點的

距離高出只受過小學或少於小學教育的被訪者。當教育包括成年教育日趨普及，在

可見的將來，澳門人的民主政治意識一定大大的提高。唯一的隱憂是，有相當比例

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澳門人，似乎還未認識到權力制衡尤其是司法獨立在民主政制中

的重要性。

對澳門民主政治發展的啟示

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澳門這個小城，居民的政治態度取向，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的影響。90年代初，韋奇立政府剛上任，澳門市

民在一片中葡友好的聲音中，對澳門政府寄予厚望。但夕陽政府由於種種的內外原

因，施政表現差強人意，加上部分官員顯頇無能，到90年代後期，大多數澳門人

對政府的表現不滿，對政府政策多持批判的態度。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包括特區首

長，由於《基本法》和時代的局限，不是經普選產生，特區政府在市民心中的認受

性（l egi t imacy），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施政成績。特區政府如果要提高其認受性，

一切的施政或政策一定要以民意為依歸。尤其是“九九”回歸後，落實“澳人治

澳”的政策，澳門人對特區政府、特首及其他主要官員期望殷切。特區政府應珍惜

此難得的回歸效應，取信於民。

更重要的是，經過90年代的數次立法會和市政議會的選舉，一個新的澳門選

舉文化逐漸形成；同時間，市民議政參政的風氣亦日漸普遍。特區政府應該順應民

情，增加施政和決策的透明度，徵詢民意。根據《基本法》，在2009年特區第四

屆立法會選舉之前，會對立法會產生辦法作檢討，特區政府應利用此歷史契機，大

量增加經普選或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比例，並取消沒有民意基礎的委任議員，向民

主政治邁出一大步。

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民主政制各類權力規範的積極取向上，大多數澳門人

對平等權和參政權有共識，但對自由權、多元政治和制衡權缺乏共識。從有利於澳

門民主政治發展的角度看，未來特區政府應在學校及對成年公民加強公民教育，灌

輸正確的自由權、多元政治和制衡權的理念，增強新一代澳門人的民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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